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4號

聲  請  人  許珊萍   

代  理  人  黃啟銘律師

相  對  人  良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第三人陳昱潔及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案

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

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徐偉峯律師於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請求損害賠償等事

件，為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

費用新臺幣5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原告因委託相對人即被告採購、安

裝及管理租賃服務器電腦，而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29

0萬元，惟相對人並無收取一般社會大眾款項之權利，亦無

實際經營採購服務器電腦之業務，卻以違法吸金之不法行為

致聲請人之財產權受有損害，爰訴請相對人賠償損害（案

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然相對人唯一董事李冠篁

已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死亡，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可行使

代理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第1項規定，聲

請選任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

語。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

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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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現由本

院以115年度訴字第398號事件受理等情，據本院核閱該案卷

宗確認無訛。又相對人原代表人即唯一董事李冠篁於114年1

1月20日因死亡而當然解任，且相對人已無其他董事可任相

對人法定代理人，有相對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李冠

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不公

開卷），則聲請人為相對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於法相

符，應予准許。

四、本院審酌本件所涉紛爭需相當之法律專業配合，選任律師為

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較為適當，復經本院電詢臺北律師公會

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徐偉峯律師表明

願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9頁），本院審酌徐偉峯律師現為執業律師，

具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訴訟事務，茲選任徐偉峯律師

擔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至聲請人固聲請以相對人之

監察人蕭鈺為特別代理人之人選，惟經本院於115年2月25日

函詢蕭鈺是否願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其迄今並未回

覆，是依其主觀意願或客觀能力及專業，尚難認較徐偉峯律

師更適宜擔任本案訴訟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符合相對人

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另關於徐偉峯

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其代理相對人

應訴、本案訴訟案情、訴訟標的價額等節，認暫定報酬5萬

元為適當，爰依前揭規定命聲請人墊付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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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薛德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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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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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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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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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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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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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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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4號
聲  請  人  許珊萍    
代  理  人  黃啟銘律師
相  對  人  良心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第三人陳昱潔及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案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徐偉峯律師於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為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費用新臺幣5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原告因委託相對人即被告採購、安裝及管理租賃服務器電腦，而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290萬元，惟相對人並無收取一般社會大眾款項之權利，亦無實際經營採購服務器電腦之業務，卻以違法吸金之不法行為致聲請人之財產權受有損害，爰訴請相對人賠償損害（案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然相對人唯一董事李冠篁已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死亡，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可行使代理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5年度訴字第398號事件受理等情，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確認無訛。又相對人原代表人即唯一董事李冠篁於114年11月20日因死亡而當然解任，且相對人已無其他董事可任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有相對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李冠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不公開卷），則聲請人為相對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四、本院審酌本件所涉紛爭需相當之法律專業配合，選任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較為適當，復經本院電詢臺北律師公會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徐偉峯律師表明願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本院審酌徐偉峯律師現為執業律師，具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訴訟事務，茲選任徐偉峯律師擔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至聲請人固聲請以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特別代理人之人選，惟經本院於115年2月25日函詢蕭鈺是否願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其迄今並未回覆，是依其主觀意願或客觀能力及專業，尚難認較徐偉峯律師更適宜擔任本案訴訟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另關於徐偉峯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其代理相對人應訴、本案訴訟案情、訴訟標的價額等節，認暫定報酬5萬元為適當，爰依前揭規定命聲請人墊付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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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黃啟銘律師

相  對  人  良心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第三人陳昱潔及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案

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

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徐偉峯律師於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

，為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

費用新臺幣5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原告因委託相對人即被告採購、安

    裝及管理租賃服務器電腦，而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29

    0萬元，惟相對人並無收取一般社會大眾款項之權利，亦無

    實際經營採購服務器電腦之業務，卻以違法吸金之不法行為

    致聲請人之財產權受有損害，爰訴請相對人賠償損害（案列

    ：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然相對人唯一董事李冠篁已

    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死亡，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可行使代

    理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

    選任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

    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

    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現由本

    院以115年度訴字第398號事件受理等情，據本院核閱該案卷

    宗確認無訛。又相對人原代表人即唯一董事李冠篁於114年1

    1月20日因死亡而當然解任，且相對人已無其他董事可任相

    對人法定代理人，有相對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李冠

    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不公

    開卷），則聲請人為相對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於法相符

    ，應予准許。

四、本院審酌本件所涉紛爭需相當之法律專業配合，選任律師為

    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較為適當，復經本院電詢臺北律師公會

    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徐偉峯律師表明

    願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9頁），本院審酌徐偉峯律師現為執業律師，具

    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訴訟事務，茲選任徐偉峯律師擔

    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至聲請人固聲請以相對人之監

    察人蕭鈺為特別代理人之人選，惟經本院於115年2月25日函

    詢蕭鈺是否願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其迄今並未回覆

    ，是依其主觀意願或客觀能力及專業，尚難認較徐偉峯律師

    更適宜擔任本案訴訟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符合相對人之

    最佳利益，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另關於徐偉峯律

    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其代理相對人應

    訴、本案訴訟案情、訴訟標的價額等節，認暫定報酬5萬元

    為適當，爰依前揭規定命聲請人墊付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4號

聲  請  人  許珊萍    

代  理  人  黃啟銘律師

相  對  人  良心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第三人陳昱潔及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案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徐偉峯律師於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為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良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費用新臺幣5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原告因委託相對人即被告採購、安裝及管理租賃服務器電腦，而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290萬元，惟相對人並無收取一般社會大眾款項之權利，亦無實際經營採購服務器電腦之業務，卻以違法吸金之不法行為致聲請人之財產權受有損害，爰訴請相對人賠償損害（案列：本院115年度訴字第398號），然相對人唯一董事李冠篁已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死亡，相對人無法定代理人可行使代理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5年度訴字第398號事件受理等情，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確認無訛。又相對人原代表人即唯一董事李冠篁於114年11月20日因死亡而當然解任，且相對人已無其他董事可任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有相對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李冠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不公開卷），則聲請人為相對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四、本院審酌本件所涉紛爭需相當之法律專業配合，選任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較為適當，復經本院電詢臺北律師公會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徐偉峯律師表明願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本院審酌徐偉峯律師現為執業律師，具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訴訟事務，茲選任徐偉峯律師擔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至聲請人固聲請以相對人之監察人蕭鈺為特別代理人之人選，惟經本院於115年2月25日函詢蕭鈺是否願任本案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其迄今並未回覆，是依其主觀意願或客觀能力及專業，尚難認較徐偉峯律師更適宜擔任本案訴訟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另關於徐偉峯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其代理相對人應訴、本案訴訟案情、訴訟標的價額等節，認暫定報酬5萬元為適當，爰依前揭規定命聲請人墊付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